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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6-019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暨 2025 年董事会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同

意将 “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6 年 4 月延期至 2028 年 4 月。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省

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323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177,000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50,579,366.83元，扣除

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2,930,456.9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27,648,909.84元，将用于本次重组中相关税费、现金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及

偿还债务、标的公司项目建设等。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6月20日全部到账，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实收股本

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353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并对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专户与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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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监管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项目进度

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目[注 1]
27,314.48 2,618.83 9.59%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

杨家渡村 2400 头父系养猪场建设项

目

14,887.88 5.4 0.04%

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料厂建设

项目[注 2]
12,489.20 9,484.56 已结项

年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

设项目[注 2]
7,886.54 6,888.14 已结项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研

发中心
8,497.59 983.24 11.57%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4,789.80 21,983.00 88.68%

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

金、偿还贷款[注 3]
56,899.40 60,946.33 107.11%

合计 152,764.89 102,909.50 -

[注 1]2024 年 7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2024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广木 6000 头核

心种猪场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全部剩余资金 27,314.48 万元，变更为用于“郴州

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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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024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年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设项目”、“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料厂建设项目”

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3]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偿还贷款累计投入金额大于调整后的募集

资金投资额，系“年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设项目”“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

料厂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补流及银行利息收入所致。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和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调整后）

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

设项目

2026 年 4 月 2028 年 4 月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目实际投资进

度较原计划延后，主要系前期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施工图审查的耗

时超预期，叠加生产线设计系统性优化调整，共同影响了项目推进节奏。同时，

2025年国内生猪行业进入周期性下行阶段，叠加国家生猪产能调控政策影响，

饲料市场需求出现阶段性变化。为避免新增饲料产能与实际需求产生错配，公

司结合郴州及周边区域养殖端需求变化，对项目建设节奏进行了审慎的战略调

整。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秉承公司稳健经营的发展策略，经公司审慎研

究论证，拟将 “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6年 4月延期至 2028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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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本次延期项目继续实施的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5

年 5 月修订）》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如下：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郴州地区作为公司在湖南省内养殖布局的重点密集区域，公司规划在当地

构建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的生猪全产业链。建设“郴州天心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目”，能够精准匹配公司在

郴州市及周边区域生猪产能的配套饲料需求，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饲料生产与

跨区域运输成本，助力完善区域性生猪全产业链搭建。项目建成后将主要供应

公司自有猪场，全力助推养殖端增效降本，切实提升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与行

业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布局。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一是公司拥有专业的饲料生产、技术研发及运营管理团队，人才配置可充

分保障项目建设与后续投产运营。二是本项目已完成郴州市苏仙区发展和改革

局备案、环评批复、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全部前置审批手续以及各项前期筹

备工作，满足项目建设实施条件。三是公司长期深耕生猪全产业链布局，已顺

利实施多个饲料厂项目，积累了成熟的饲料厂建设、生产及运营管理经验。四

是区域产业协同基础稳固，依托郴州区域现有养殖基地布局，区域产业链配套

完善，可实现饲料就地生产、就近供应，为项目实施提供坚实支撑。

3、重新论证结论

经重新论证，公司认为“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

工厂建设项目”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同时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四）为保障募投项目按期完成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加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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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立月度台账，及时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确保募集资金

使用的合法有效。

2、在充分考虑到工期、资源、人员等因素下，合理安排施工进度计划，明

确牵头人及具体责任人，实行“日跟踪、周调度、月考核”督办机制。制定详

细的推进计划，确保施工进度的按期推进。

3、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募投项目的跟踪和协调工作，积极调配人员、优化资

源配置，在保证项目建设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严格监督募投项目的进展。建立

内部跟踪和反馈机制，定期汇报募投项目情况，通过周会、月会等形式统筹解

决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的问题，确保募投项目质量、安全、进度和经济效益

可控，推进募投项目按期完成。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仅涉

及募集资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变化，不涉及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内

容、投资总额和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暨2025年董事会

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

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进度，结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规划，对部分募投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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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修正）》《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决定是管理层充分考虑自身经

营的实际情况、市场状况并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而实施，

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此次调整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实施方

式及投资规模，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

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不存在

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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